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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戶總所得為健保費基方案相關爭議之反思

韓幸紋1　梁景洋2,*

日前衛生福利部表示「三代健保」將回歸家戶總所得為費基的改革方案，本文從公平性、

中立性、行政執行性等三個角度分析現制保費收費方式(含補充保險費)與「以家戶總所得為費
基」方案之優缺點；再就2010年推動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改革方案時所衍生的相關爭議進行
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政府未來三代健保政策制定時之參考。(台灣衛誌 2013；32(6)：
52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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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為使全民健保永續經營，財務須達自

給自足目標，全民健保財源主要來自保費收

入，最高峰時期保險費收入佔整體保險業

務收入達99%，後因逐步調高菸品健康福利
捐金額，使得其他收入增加而降至95%，但
仍以保費收入為大宗[1]。可是因健保財務
結構性問題：費基成長率低於醫療費用成

長率；其次，薪資所得佔率持續下降，且第

二、三類保險對象投保金額容易受政治因素

影響而未能調升，連帶使第五、六類保險對

象之保險費亦不便調升[2]；再加上費率易
受政治因素影響導致調整不易[3]，使得健
保累計虧損於2009年達到近600億的高峰，
財務狀況嚴重惡化[4]。2010年雖因費率由
4.55%調高至5.17%，暫解燃眉之急，但健
保財務結構性根本問題並未解決，僅依賴調

整費率來增加保費收入，終將達費率法定上

限6%限制。即使未來修法提高費率上限，
仍可能因政治因素而將影響健保財務穩定

性。因此唯有透過結構性的改革，尋求穩定

隨人口、經濟狀況成長、計費基礎廣大且具

公平性的健保費基有其必要性。

1998年健保財務首見赤字，為及早因
應日益艱鉅的財務困境，國家衛生研究院論

壇籌組「論壇健康保險委員會」，針對健保

財務議題進行研議；之後國家衛生研究院於

2001年2月完成「全民健康保險體檢小組報
告」；為進一步以全面性、宏觀性、前瞻性

的新思維，進行全民健康保險中長程改革擘

劃工程，行政院於2001年7月成立二代健保
規劃小組，經過長達三年時間，提出以「家

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並建立收支連動機

制，作為健保財務財源改革方向。但2010年
12月經過立法院相關黨團協商後，最終仍因
對於此方案執行可行性有所疑慮，因此，改

以「個人總所得」為基本精神另行提出修

正案，其內容為維持現行收費方式，增列雇

主、保險對象之補充保險費，以及政府負擔

總經費之下限，且建立收支連動機制，於

2011年1月修法通過，2013年正式實施[3]。
衛生福利部推估補充保險費可增加206億元
收入，且政府負擔比率也從33.6%提高至
36%，每年可為健保挹注約200億元，故評
估健保財務平衡至少可維持到2016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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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自2013年元月實施後即爭議
不斷。有學者指出補充保險費因採就源扣

繳，但未「累計」計算，選擇性僅對六項所

得課徵，產生差別待遇，形成不公平現象

[6]。不僅如此，補充保險費執行面較家戶
總所得方案更加複雜[7]，加徵補充保險費
仍未解決現制健保將保險對象區分為6類14
目且論口計費，所導致收費方式不公平且行

政成本高昂的問題，反而因新增補充保險費

使得保費計算方式更加複雜，行政成本更為

增加[8,9]。因補充保險費與一般保費形成雙
軌制，且排除部分身份免於扣取，使得水平

公平備受質疑；加上補充保險費以單筆給付

為課徵單位，又設有上下限，使得民眾規避

誘因大為增加，補充保險費估計收入約為

200億，易受景氣影響，穩定性不足[3]。另
外，就現金流量部分，截至3月中為止健保
署合計收取26.8億補充保險費，雖達到原先
設定目標，但股利所得集中於6月至8月配
發，獎金則多在1月至2月發放，至於2萬元
以下的利息所得，則在次年1月底前始才由
健保署開單收取，因此補充保險費收繳金額

難免會有季節性、周期性的變化。就公平性

角度來看，補充保險費雖對健保保費負擔整

體分配有益，但水平不公平問題卻更加惡

化[10]。此外，有學者針對民眾進行問卷調
查，研究結果發現加徵補充性保費並未被多

數民眾所接受[11]。就長期來看，無論有無
考慮補充保險費費基長期趨勢，就每年平衡

費率來看，最快於2021年突破目前法定費率
上限6%[5]。

綜合上述，就行政成本、負擔公平性、

民眾意向、財源穩定及充足性等角度來看，

課徵補充保險費不僅無法解決現制保費的問

題，其本身亦產生新問題，也就是補充保險

費仍無法從根本解決健保財務問題。另外，

從近來新聞報導中，可得知補充保險費規避

行為相當嚴重，將衝擊保費負擔公平性。換

句話說，健保財務制度仍需持續修法改革，

才可因應不斷成長的醫療支出。為維持健保

財務公平性，且持續推動相關改革，衛生福

利部於2013年二月成立二代健保檢討小組，
由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前署長葉金川擔

任召集人。該小組將檢討補充保險費制度問

題，預計於2014年成立「新一代健保規畫委
員會」，二代健保檢討小組總體檢報告將送

交「新一代健保規畫委員會」參考[12]。
日前衛生福利部部長表示「三代健保」

將回歸家戶總所得為費基的改革方案，此

說法引起相當程度質疑。若此方案為正確的

改革方向，為何2010年推動立法時卻功敗垂
成。究竟「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是否

確實是解決健保財務結構問題的良藥，亦或

是良善卻不具可行性的理想值得深究。因

此，本文先就學理分析現制保險對象保費收

費方式(含補充保險費)與「以家戶總所得為
費基」方案之優缺點；再就2010年推動以家
戶總所得為費基改革方案時所衍生的相關爭

議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政府未

來三代健保政策制定時之參考。

制度介紹與學理探討

目前健保保險對象收費方式採一般保險

費及補充保險費雙軌收費，一般保險費徵收

制度將保險對象分為被保險人及眷屬，眷屬

依附被保險人投保；被保險人則依工作類別

分為六類：第一類為公務人員、公私立學校

教職員、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

受雇者、雇主及自營作業者，以及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等等；第二類為職業工會會員；

第三類為農漁會、水利會會員；第四類為義

務役軍人；第五類為低收入戶；第六類為榮

眷及地區人口。一般保險費採論口計費。

補充保險費則依保險對象六項所得：高額獎

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租金收入計費。一般保險費及補

充保險費計費公式彙整於表一。

由表一可知，被保險人一般保險費計

算公式考量投保金額、費率、負擔比率、眷

口數等因素。在投保金額方面，受雇者、雇

主及自營作業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分別

以經常性薪資、營利所得、執行業務所得為

基礎計算投保金額；第四至六類所繳納保費

以全體保險對象每人平均保險費為計費基

礎。保險對象中約四成為無固定工作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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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職業工會、農漁會、水利會會員，以及

後三類保險對象)，其適用固定投保金額，
且投保金額有上下限規定。目前一般費率為

4.91%。眷口數則以眷屬依附被保險人投保
人數而定，但以三口為上限。現行健保保費

由保險對象、投保單位，及政府三方負擔，

負擔比率依類目而有所不同 [13,14]。
補充保險費分別針對雇主及保險對象

加以課徵。雇主部分(投保單位)則是針對其
每月薪資總額與其受雇者每月投保金額總額

間之差額，計收補充保險費。在保險對象部

分，針對高額獎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

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等，在

一定金額以上採就源扣繳方式，但排除低收

入戶(第五類身分)；補充保險費上限統一為
單筆給付金額一千萬；下限部分，高額獎金

為月投保金額四倍，其餘則為單筆給付五千

元。此外，兼職所得課徵排除投保類別為第

二類被保險人、大專院校(含以上)學生，及
中低收入戶等經濟弱勢者；執行業務收入則

排除現制投保身分為執行業務身分者；股利

所得則排除一般保險費已納入保險金額的部

分。

以下本文介紹「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

方案，其內容根據2010年4月8日行政院院
會通過的版本，說明保險對象保費收取方

式：費基是以其所得總額為基礎，其中所得

總額係指繳費義務人及配偶、所得稅法規定

之受扶養親屬之綜合所得總額(簡稱家戶總
所得)。保險費改按所得總額計收後，已無
被保險人及眷屬之區分。另將原六類十四目

保險對象簡化為兩類，第一類：依所得稅法

規定，應申報或繳納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

人，與其合併報繳綜合所得稅之配偶及受其

扶養之親屬；第二類：第一類以外之被保險

人。

第一類即應申報所得稅者，其保費之計

算分三種情況，當戶內每人平均保險費逾主

管機關公告之保費上限時，以上限按人口數

計收，以四人為限；當戶內每人平均保險費

未達主管機關公告之保費下限時，以下限按

人口數計收，以四人為限；其餘則以家戶總

所得乘以保險費率計收，不論戶內人口數多

寡。第二類被保險人即無需申報或繳納所得

稅者，其保費則以主管機關公告之保費下限

計收。此外，家戶總所得超過上限或未達下

限者，以上下限計收保費，且論口計費，但

至多4人。
以下本文從公平性、中立性、行政執行

性等三個角度，說明現制健保收費方式及以

家戶總所得作為健保費計費基礎之優缺點。

一、 公平性

由前述制度介紹可知，現制一般保險

費及補充保險費公平性問題主要來自下列三

點：

論口計費問題：一般保險費採論口計

費，眷口數雖有三口限制，仍造成多眷口家

庭負擔較為沈重的保費。全民健康保險體檢

小組亦指出相同所得水準的被保險人，若眷

口數愈多，經濟能力愈低，保費負擔能力愈

低，一般保險費論口計費導致有違量能原則

中的垂直公平[15,16]。不僅如此，特別是兒
童完全無經濟能力，且台灣面臨少子化問

題，因婦女擔負「勞動者」與「持家者」雙

重角色，且子女為「公共財」[17,18]，基於
養育兒童不應全由家庭負擔的前提下，有文

獻指出現制健保財務負擔對於多眷口的養育

表一　保險對象健保保費計算公式

保費種類 身分 計費公式

一般保險費 第一類-第三類 投保金額×一般費率×負擔比率×(1+依附眷口數a)
第四類-第六類 平均(定額)保險費×負擔比率×(1+依附眷口數)

補充保險費 保險對象 高額獎金、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2%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署網頁。
說明：a眷屬人數最多3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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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家戶較為不利，養育兒童家戶平均健保

財務負擔率高於非養育兒童家戶，且養育兒

童家戶中以單薪及單親家戶負擔較重，特別

是低所得多眷口家庭健保財務負擔較為沉

重，此現象不利提升台灣偏低生育率 [10]。
職業間差異問題：前述全民健保將保

險對象區分為六類十五目，被保險人可依其

職業投保不同類目，但不同類目的投保金額

基礎、被保險人負擔比例皆有所差異。全民

健康保險體檢小組指出，家庭內若有兩位以

上被保險人，眷屬將依附投保金額最低的被

保險人來投保，造成相同所得水準的家庭繳

納不同的保費，有違量能原則中的水平公平

[15,16]。補充保險費課徵亦因投保身份有所
差異，使得健保財務負擔水平不公平現象更

為嚴重[10]。
複式費率問題：補充保險費為2%，一

般保險費率為4.91%，考量負擔比例後，依
據投保類目的不同，被保險人實際上可能負

擔的保險費率則約介於1.55%~5.17%之間。
由於投保不同投保類目以及其他因素而卻適

用不同費率，因而違反水平公平[3]。
反之，就理論上可完整衡量納稅(費)能

力指標，以所得為佳[4,19]，加上綜合所得
稅近年來實施多項改革使得稅基日益擴大，

且「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不似綜合所得

稅考量免稅額及扣除額，可降低富人透過租

稅優惠節省保費的誘因。雖設有上下限，但

基於「稅」與「費」仍有本質上的差異，社

會保險主要目標在於風險分攤功能，若無設

定上限，高所得家戶保險費負擔達一定程度

後，可能產生富人選擇退出全民健康保險的

的負面效果[20]。至於設定下限的部分容後
討論。綜合上述，即使「家戶總所得為費

基」方案設定上下限，但從兼顧風險分攤功

能來看，就公平性的觀點，以家戶總所得為

費基方案確實較現行制度更可提高健保財

務負擔公平性，文獻研究亦得出相似結論

[10]。

二、 中立性

中立性則是指健保財源籌措應避免對

於經濟活動的干擾，造成資源配置扭曲而導

致效率損失[3]。健保現制一般保險費計費
方式會因投保類目差異而導致投保金額與負

擔比例有所不同；再者，全民健康保險體檢

小組指出，眷屬所依附的被保險人的保費愈

高，眷屬的保費也愈高，將增加眷屬轉換成

較低所得被保險人身分投保的誘因，產生選

擇性投保問題，造成費基的侵蝕[15,16]。有
文獻指出現行健保收費制度導致保險對象身

份移轉：被保險人真實職業身份改變、被保

險人具有多重身份但選擇性投保，以及沒有

執業事實卻具有保險身份等三種情形[21]。
補充保險費制度設計使得民眾規避保

費行為更為嚴重。在高額獎金部分，企業可

將獎金壓低在月投保金額四倍以下，或將給

付所得改為非獎勵性質的名義，抑或改為實

物給付，即可規避補充保險費課徵；在兼職

所得部分，對於打工族則可將領薪的時間由

「月薪」調整為「周薪」，分散單筆所得

的金額，只要單筆領取的兼職所得金額低

於5,000元以下，則可規避補充保險費的課
徵；在股利所得部分，可將資金轉向個股期

貨商品，由於期貨商品之交易所得非補充保

險費費基，因此無課徵補充保險費之問題；

在利息所得部分，可將存款單筆分拆，或改

領月息的方式，只要單筆領取的利息所得金

額壓低在5,000元以下，或可將存款資金轉
買儲蓄型保單，此非補充保險費費基，當期

滿解約時將沒有課徵補充保險費之問題；

在租金收入部分，可將租賃契約改為「周

租」，分散單筆收入的金額，只要單筆領取

的租金收入金額壓低在5,000元以下，即可
規避補充保險費課徵。

由上述說明可知，無論現制一般保險費

或補充保險費，皆存在影響民眾投保行為的

誘因，嚴重違反中立性。因此，改採「以家

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一則打破六類十五

目的分類方式所導致的選擇性投保問題；二

則將各類所得皆納入費基，避免因不同所得

有無納入補充保險費課徵而導致民眾規避行

為的產生，有利於提高健保保費課徵中立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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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執行性

由於健保實施之初是將原有公、勞、農

保之醫療保險，並加入原先未有任何醫療保

險的國民，整合為單一醫療保險制度；在醫

療給付方面，全體國民享有相同給付，但保

險費繳納方面，卻僅是將原有之公、農、勞

保等保險之收費制度「堆積」在一起，對於

不同類目保險對象保險費之計費基準與負擔

比率以及徵收方式與程序等，仍沿襲原先之

各項社會保險制度[10]。
現行全民健康保險財源制度行政執行面

最大缺失在於現行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分

為六類十五目。由於各類目保險對象之保險

費的保險金額計費基礎及負擔比率不同，造

成保險對象在同一保險制度下轉換工作時，

投保單位或保險對象仍需向健保署辦理轉

出、轉入手續，致使民眾、投保單位與健保

署皆須面臨各項繁雜及申報手續，導致行政

手續繁複，行政成本高昂。

補充保險費行政執行面亦存在相當問

題，一則因實施一般保險費及補充保險費雙

軌制，部分補充保險費費基與一般保險費重

疊的情況下，計徵補充保險費時須排除部分

對象或所得，導致補充保險費課徵對象、課

徵單位、所得定義皆與綜合所得稅有所不

同，健保署需另行建檔，並須建置扣費排除

對象之查詢平台，行政成本高[3]；二則因
補充保險費無結算設計，導致所得超過下限

時，扣費單位給付時即須進行扣費，又部

份項目(兩萬以下利息所得、現金股利不足
以繳納股票股利應納保費之欠費)仍須由健
保署於次年開單收取[3]，徒增相當行政成
本。

「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的優點

在於將保險對象簡單分為兩類：綜合所得稅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受其扶養之親屬；

及第一類以外之被保險人，且以「家戶總所

得」為費基，保險對象計費方式無須考量其

投保單位而進行轉換身分，行政成本大為降

低。而且避免現行制度因實施一般保險費及

補充保險費雙軌制，且因補充保險費無結算

設計，易產生利用上下限規避補充保費的現

象，不符合量能負擔的原則。

但也因健保收費方式沿襲原先公、勞、

農保制度，民眾、投保單位，及政府單位

皆已相當熟悉，相較於「以家戶總所得為費

基」方案為一全新的計費及徵收方式，未來

若長期仍持續推動「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

方案，行政執行面如何簡政便民，勢必成為

推動全新政策時之最大攻防焦點，本文於後

結論與討論亦將加以討論。

2010年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 

立法過程中爭議

1. 虛擬所得爭議
2010年推動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

時，最大爭議即在虛擬所得的設計。虛擬所

得最大問題在於現行收費制度類似此概念，

將無所得的眷屬以其所依附投保的被保險人

投保金額為基礎計費，且對無所得的眷屬以

其所投保的其他社會保險投保金額設算有其

所得的想法亦難以為大眾所接受[9]。加入
虛擬所得設計不僅將難以解決現制保費論口

計費問題，且違背以「家戶」總所得客觀衡

量家戶負擔保費能力的宗旨，故引發爭議。

未來若仍選擇推動「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

方案時，需以其他配套措施取代虛擬所得的

設計，本文將於後續提出相關建議。

2. 家戶總所得未達下限者仍論口計費爭議
「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中設定

下限，一則是因全民健康保險本質是社會保

險，不同於社會救助，故保險對象應繳納基

本保險費[20]；二則低所得者可能因地下經
濟或隱含所得等因素導致家庭所得低估時，

仍可使得繳納基本保險費。至於下限金額，

行政院版中並未明確說明，本文另根據二代

健保規劃小組報告中的說明，其下限金額設

定以現制下農民自繳保費相同的情況下換算

得出，且仍論口計費，一則降低實施新制對

所得較低民眾之衝擊，使其維持現有保費負

擔；二則兼顧財政收入性。

作者認為下限高低制定及是否論口計費

其主要爭議，在於須兼顧財政收入性、公平

性及弱勢族群負擔能力，並輔以其他配套措

施。若下限標準過低，可能使得保費收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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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當侷限，且對於因地下經濟或稅法規定

而難以取得所得資料的保險對象，其保費負

擔過輕。若下限標準過高，將使得弱勢族群

難以負擔。

3. 複製稅制不公？資本利得未納入費基？
學者指出「軍教人員之薪資」，屬於

性質本為「租稅優惠」卻列於「免稅所得」

之項目，列入費基乃屬應然[22]。在2013年
取消軍教人員薪資免稅規定後，此部分的爭

議即消除。近年來綜合所得稅透過多次改革

提升賦稅公平性，例如因應2009年底促產條
例落日，2010年起員工分紅以時價計徵綜合
所得稅；另因不動產交易市場近年來不斷飆

漲，為落實公平課稅原則，2011年起財政部
針對房屋交易所得進行「實價查稅」；2013
年股票交易所得納入綜合所得稅課徵範圍。

但不可否認的是，資本利得確實仍未完全納

入家戶總所得計算中，本文於後續進行相關

討論並提出建議。

4. 懲罰單身？
「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設計理

念本意並非懲罰單身，由於就學理來看，家

戶是經濟共同生活單位，家戶總所得才可完

整衡量該家戶的保費負擔(納稅)能力。但為
何會出現懲罰單身的論點呢？其原因在於現

行保費計算基礎下，無經濟能力的老人與小

孩健保費皆依投保人保費計徵，但在以家戶

總所得為費基的方案下，這些人口將無須繳

費，在現制與新制保費收入需相同的比較基

礎下，計算出的新制費率將高於現制，導致

無扶養家人的單身人口保費負擔將增加。再

者，前述所謂「單身」，並非是指一般民眾

因自主意識而選擇不婚而形成的「單身」身

分，由於我國健保一般保險費是以被保險人

為計費單位，只要未婚單身者的父母及祖父

母依附投保，則其保費負擔未必會因改制而

增加。

1990年以後，台灣面臨全球化、外籍新
娘、晚婚趨勢等影響，近年來生育率逐年下

滑，1984年的總生育率為2.1人，2009年已
至1.03人，2010年(虎年)更是降至1以下，少
子化問題日益嚴重，因此政府於2010年將少

子化問題定位為國安議題，並積極研擬各項

政策鼓勵生育。前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
署長楊志良亦指出，先進國家都朝「單身者

多負擔」的課徵原則，降低養育子女家戶的

財務負擔可達到鼓勵生育的效果。因此，在

少子化問題下，改為推動「以家戶總所得為

費基」方案有其必要性，文獻研究發現現制

一般保費論口計費對養育兒童家戶健保負擔

較為沈重，「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可

大幅減輕養育兒童家戶負擔[10]。

5. 部分所得可能將遞延兩年才可收取？
有學者指出部分所得需一至二年時間才

可核定，會造成保險費多退少補的行政業務

大增[23]。就作者所知，一為租金收入及財
產交易所得等需自行申報的部分，二為以實

際成本計算所得的部分，例如執行業務所得

等，才可能出現所得核定遞延兩年的情況。

就數據來看，一來前述兩種狀況佔整體所

得約5%，占率不高，加上多依財政部訂標
準計算成本，此問題不若想像中的嚴重。再

者，「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亦存在類

似綜合所得稅或補充保險費的「就源扣繳」

方式，可解決部分所得遞延兩年才扣費的問

題[9]。

6. 支出面醫療浪費尚未解決
此論點在討論時須特別謹慎，首先，

「浪費」該由誰定義？如何定義？根據學者

調查發現，受訪者認為造成醫療浪費的主要

原因，約八成(79%)認為健保財務惡化原因
來自於「醫療資源浪費」，而非人口老化。

有趣的是，大多數人會認為自己親友間就醫

行為的醫療資源浪費程度不高[11]。這是一
個相當有趣卻也矛盾的結果，八成民眾認為

健保財務惡化主因來自於醫療浪費，但卻不

認為自己親友的就醫行為達「浪費」程度，

顯見「醫療浪費」的標準易因人而異；其

次，學理上抑制醫療支出成長的手段往往存

在更多爭議。以部分負擔為例，提高部分負

擔雖可抑制民眾道德風險，減少醫療利用，

但亦會造成弱勢族群就醫財務障礙，且降

低民眾預防效果，導致「小病不看，拖成大

病」，反而增加整體醫療支出[24]；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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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價差(黑洞)的爭議亦見仁見智，健保署依
據藥價基準給付，醫療院所可賺取藥價基準

與購價間的差價，但健保署每兩年做一次

藥價調查，藥品供給者(藥廠、藥商)與藥品
購買者(醫療院所)須將買賣資料提供予健保
署，健保署以此資料調整藥價，若醫療院所

努力議價，雖賺取藥價差，但未來健保署可

據此調價藥價，因而我國整體藥品支出並未

急速成長[25]。
此外，健保於2001年7月實施西醫基層

總額支付制度、2002年7月全面實施總額預
算制度後，保險成本即受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費用協定委員會所協定之總額醫療費用成

長率影響，2010年總額醫療費用實際成長率
為3.32% (保險成本為4,423億元)；2011年總
額醫療費用實際成長率為2.86% (保險成本
4,592億元)[26]。再加上2013年改採收支連動
機制，在保險成本已獲得合理控制的情況，

以及量出為入的精神下，醫療浪費的影響有

限，實與保費收入面的改革無太直接關聯。

結論與建議

如前所述，從國家衛生研究院論壇、健

保體檢小組，至二代健保規劃小組皆指出，

一般保險費計徵方式因論口計費和保險對象

區分為六類十五目之緣故，就公平性、中立

性及行政執行面皆存在相當問題，且因第一

類被保險人費基侷限薪資，第二-六類被保
險人費基幾近定額，使得費基成長缺乏彈性

[13,14]；雖自2013年起新增補充保險費，一
來擴大保費計費的基礎，增加保費收入的所

得彈性[5]；二來相對於一般保險費基，額
外針對六項所得加收補充保費，在某種程度

上，提高量能負擔的程度[10]，但因未包含
所有所得類別，且因與一般保險費並行的雙

軌制，導致課徵時須排除部分所得或對象，

導致就公平性、中立性及行政執行面來看，

亦新增相當爭議。

「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優點如

下：一、保費負擔較為公平：取消因職業別

不同而有不同保費負擔之不公平現象，相

同所得的家戶，負擔相同的保費，符合水

平公平[10]。此外，以家戶總所得為計費基
礎，更能接近量能負擔與社會公平的理念

[13,14,20]；二、打破六類十五目的分類，
避免民眾選擇性投保問題[20]；三、民眾無
須因轉換工作而辦理加退保手續，降低行政

成本[13,14]；四、費基較為彈性：相對於一
般保險費以經常性薪資為費基，補充保險費

亦未包含所有所得類別，「以家戶總所得為

費基」方案改採家戶總所得，擴大保費計費

的基礎，增加保費收入彈性[13,14,20]。在
目前健保財務問題日益惡化的情況下，持續

推動「以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不失為解

決現有問題的方法。

衛生福利部表示未來仍持續推動「以家

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故本文針對2010年
推動該方案時所面臨到的爭議，提出未來改

革時的建議。首先，當時最大爭議即在虛擬

所得的問題。事實上，若是希望進一步擴大

費基，有多項替代方案可以考慮，像是上下

限調整，或是將採分離課稅之所得(例如短
期票券利息所得、政府舉辦獎券中獎獎金等

等)、土地增值稅的土地交易利得、最低稅
負制下可掌握的海外所得，甚或是特種貨物

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中針對持有期間在兩
年之內的不動產銷售價格加以課徵的部分，

可利用財政部可掌握各種所得資料的範圍中

極大化費基。須注意的是，若下限標準較高

時，將對於經濟弱勢者造成沉重負擔，建議

政府應針對弱勢族群另以社會救助方式援

助。

其次，2010年推動「家戶總所得為費
基」時，民間與立委要求應將資本利得(土
地、房屋、股票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納入
二代健保的費基。原則上，根據現行所得稅

法規定，資本利得屬於財產交易所得，本為

綜合所得稅基之一，僅土地交易利得另以土

地增值稅加以課徵。但就股票交易所得來

看，目前所得稅法2013和2014年僅針對(一)
未上市未上櫃股票；(二)興櫃股票：當年度
出售數量100,000 股以上者；(三) IPO股票：
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

櫃以後出售者。但排除下列情形：1.屬101
年12月31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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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屬承銷取得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
數量在10,000股以下。(四)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等上述四種情形採核實課稅，

2015年起加入10億元大戶條款，可採核實課
稅或就10億元以上的部份依成交金額千分之
一設算稅額，並非全面性地針對股票交易所

得皆納入課徵範圍。另房屋交易所得雖原則

上應核實申報財產交易所得，但如未申報或

未能提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財政部

核定標準核定之，其核定標準為房屋評定現

值，而房屋評定現值與市價存在相當差距。

雖自2011年起財政部加強「實價查稅」，但
仍非全面性強制將房屋交易所得以實際交易

價格計徵。換句話說，若僅將所得稅法規範

的部分納入費基，就公平性觀點仍有其缺

失。但若讓健保費基超越綜合所得稅範圍

[27]，健保署應如何取得現行所得稅法中未
納入稅基的所得資料，就行政執行面存在相

當大的問題。以補充保險費執行經驗來看，

補充保險費課徵時部分所得定義與綜所稅有

所差異，將徒增行政成本[3]。因此，公平
與行政效率間需有所取捨，就作者看法，為

求簡便行政且兼顧公平性考量，加上目前財

政部持續推對各項租稅改革方案，例如廢除

兩稅合一[28]、不動產交易所得實價課稅等
等，未來「家戶總所得為費基」方案各項所

得定義應與綜合所得稅定義力求一致[9]。
另外，2010年推動「以家戶總所得為

費基」方案時，有學者指出此方案行政上最

大問題在於破除保險對象以投保單位進行投

保，無法由投保單位協助徵收保費[23]，未
納稅人口的課費問題亦相當棘手[23] ，財政
部表示此方案不具行政可行性。此部分就作

者看法，此方案可就財政部支援程度決定行

政執行方式，並非全然不可行的改革方案。

若財政部扣繳及申報系統與健保署扣費系統

可完全整合的情況下，也就是說，若可在扣

繳憑單及申報書新增欄位顯示健保費金額，

不僅可大幅節省健保費收費行政成本，無所

得者或所得較低未達繳交綜合所得稅標準

者，建議可比照稅額試算方式，另由健保署

計算應繳保費金額開單收取。若是財政部與

健保署系統無法整合，則視財政部是否提供

資料供健保署扣費之用。即使財政部完全不

予支援，需直接由健保署自行收取保費的情

形下，健保署亦可依循補充保險費收繳經

驗，由所得給付單位提供健保署所得資料，

只要新制健保費基定義與財政部規定相同，

亦可節省相當行政成本。另針對無所得者或

所得較低未達繳交綜合所得稅標準者，健保

署亦可比照現行地區人口收費方式開單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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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remium being set on the basis of overall family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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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in Taiwan has indicated that a new financing mechanism 
broadening the premium base from the payroll tax to family income will be proposed under third-
generatio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This study compared the existing system with the new 
financing mechanism,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based on considerations of 
equity, neutrality and administration, and reviewed the related controversies caused by enlarging 
the premium base. We also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in formulating third-generatio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the future.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13;32(6):52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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